附件2

核验报告
XX市（州）知识产权局：

xxx（申请人名称）系xx地理标志产品产地范围内生产者，该主体有生产资质、强制性产品认证、生产许可等，其生产的xx地理标志产品（根据该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要求具体表述）均产自xx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地域范围内，年产量

  （产量），年产值      （元）。

专此报告。

报告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

产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（单位印章）

年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



